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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称“法曹一元”。概括地说，指司法统一考试合格者，必

须先从事律师实务，期满10年，经验积累，成绩优异，始准

选拔为法官。另外，检察官、法学研究者符合条件也可成为

法官。据日本编辑代表我妻荣《新法律学辞典》引证1962年

《临时司法制度调查会设置法》（1964年失效）的表述：这

项制度系指“法官是有成为辩护士的资格者，以关于从事法

官职务以外的法律职务中任命为原则的制度。”编者指出：

在英美，传统的采取这种制度。在日本，法曹一元的主张老

早就在在野法曹之间一直强烈地倡导过。调查会的咨询报告

：法曹一元的制度如果得以顺利实现，那么在日本是个可取

的制度，但是，为了实现这个制度构成其基础的条件而不具

备。 应当说：法官的遴选和任职究竟是采用一元制或多元制

，是法律家统一培训或各搞一套，它们之间具有本质差异。

正如日本神户大学季卫东教授《世纪之交日本司法改革的述

评》（《环球法律评论》2002年春季号）所说：“在某种意

义上可以说，法律家一元化始终是日本司法改革的‘纲’，

其他的内容都是‘目’，并且纲举目张的效果很显著。” 据

我所知，法律家一元化，有如不可能天上掉馅饼，没有日本

律师界奋争不懈地坚持努力，那是不可想象的。早在1967年5

月，日本辩护士联合会发表《临时司法制度调查会意见书批

判》，针对“在朝法曹”的保守倾向进行抨击。要求行会主

义的法院实行门户开放。审判过程向市民社会开放。它成了



日本律师推进全国司法改革的纲领性文献。《批判》主张司

法民主化和审判参与、法律家一元化和扩充律师数量等。通

过日本全国辩护士联合的不断努力和抗争，终于打破司法垄

断，取得应有的一席之地。此后，日本有关司法改革重大问

题，必须有赖于律师、法官、检察官三者的协商，保障职业

法律家共同体的荣誉与权益，日本律师作为法律秩序担纲者

和市民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定位日益得到确立。 以2001年6月12

日《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》为标志，充分体现出

由日本辩护士联合会日本全国辩护士联合会长期导引的日本

“大司法”改革，特别是民间性两大诉求：法律家一元化和

司法陪审制，业经社会共识和国家认可，正在保证贯彻执行

。 这份正式发表、副题为“支撑21世纪日本的司法制度”的

《意见书》，除绪言和结束语外共分五大篇：①“本次司法

制度改革的基本理念和方向”（计3章）；②“满足公民期待

的司法制度”（计3章）；③“支撑司法制度的法律家的应有

状况”（计6章）；④“确立公民性基础”（计2章）；⑤“

本次司法制度改革的推进”（计3章），事关日本国运，内涵

极其丰富。源于1997年7月在日本内阁下成立“司法制度改革

审议会”，由包括中坊公平律师等12名委员、佐藤幸治教授

（京都大学）出任座长。该审议会依据《司法制度改革审议

会设置法》设置，举行会议60余次，通过电子邮件等征求国

民意见，在全国4个地方开听证会，还组团赴美英德法等国进

行考察。司法改革从事先就避免了盲目性，明确了作为前提

的司法理念。 “基于法治的理念，给予一切当事人平等的地

位，作为公平的第三人通过适正、透明的程序，根据公正的

法则和原理作出判断的司法部门与政治部门共同成为支撑‘



公共性空间’的支柱⋯⋯哪怕只是一个人的声音，只要是真

挚的正义的话语，就应当认真倾听。这关系到对我们的每一

个国民，作为不可替代的努力生存的人的尊严问题，直接关

联到作为宪法最基本原理的个人尊严的原理”。 《意见书》

揭示日本司法改革的目标：“每个国民都从统治客体意识中

摆脱出来，作为自律的、担负其社会责任的统治主体，互相

协力投身自由公正社会的构筑，有志于在这个国家中发挥出

自己丰富的创造性和巨大的能量。” 《意见书》关于21世纪

司法的作用写道：“司法部门必须与政治部门并列为支撑‘

公共性的空间’的顶梁柱。”政治部门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

则，司法部门对于仅仅一个人的声音也都必须平等地受到倾

听。司法改革要以“公民的社会生活上的医生”为标准，确

保法律家的数量和质量。司法部门在维护司法权独立的同时

，必须加强与公民之间的对话与沟通，履行对于公民的说明

义务。 《意义书》规定争取2004年司法考试合格者为1500人

，2010年增至3000人，2018年达到法律家总人数5万人，

为2001年2万人的2.5倍。特别强调“必须强有力地推动从律师

中任命法官这一长年以来的课题的解决。为此，最高裁判所

和日本辩护士联合会不得不建立起经常性的密切的协作体制

。这种协作体制不仅仅限于律师担任法官，具有重要意义的

是它还作为双方人才交流的体制，有助于⋯⋯已经改作律师

的那些候补法官顺利重返法官职务。最高裁判所和日本辩护

士联合会基于以上共同认识，起草了《设置关于律师担任法

官等事项的协议会纲要》⋯⋯今后双方应予遵守上述宗旨，

齐心协力，建立经常性体制，加强协商与合作，进而采取切

实有效的措施来推进律师担任法官等”。此外，《意见书》



还提出“推动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等具有实务经验的职业法

律家到法学院任教。” 综上可以看出：日本这次决非狭义而

取广义的改革。总的来说，乃是由“小司法”变革为“大司

法”；由“大政府”变革为“小政府”；由“事先监督”变

革为“事后救济”；由德法式“行政国家”变革为美英式“

司法国家”。 请允许郑重推介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委员

、律师中坊公平关于《律师制度改革的课题》。关于律师的

重新定位问题，中坊公平要求律师必须具备“三性”即三种

属性：①维护顾客的“当事人性”；②维护法律秩序的“公

益性”；③维护事务所生存的“经营者性”。日本辩护士联

合会编《21世纪律师论》（有岁阁，2000年）也颇有必要译

介到中国来。 总之，日本律师界主张的引导的职业法律家一

元化的诉求，对于“在野法曹VS.在朝法曹”即日本辩护士联

合会日本全国辩护士联合会为一方，日本最高法院、日本法

务省为另一方之间长时间的争论焦点：法律家一元制与多元

制，前者要求扩充司法容量，破除身份特权，后者坚持法官

职业终身制，固守身份特权的矛盾冲击巨大，斗争的获胜可

谓来之匪易。日本辩护士联合会编《建立一个亲近市民的法

院为法律家一元化而奋斗》（日本评论社，1999年版）明确

指出：“旨在破除司法官僚体制”，必须实行法律家一元化

。此外，日本京都辩护士会编著的《法律家一元制》、冈文

夫《法律家一元制怎样才能实现》（《法律时报》第72卷1号

）、坪井明典《法律家一元制怎该速行》，也为此进行鼓呼

。总的来说，它已取得日本政界、财界和社会的共识，业已

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改革大潮，而屹立潮头的弄潮儿，正是

可钦可敬的日本几代正义律师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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